
 

月旦律評．No.19．2023.10 誰說法治 103

 

人工智慧「作品」之著作
權歸屬暨民事侵權責任 

──美國法制的啟示 

 

 
 
 
 

 

 

 陳豐年* 

永豐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目次 壹、前 言 

貳、何謂人工智慧？ 

參、AI 產製的作品是否為著作權法保護

（copyrightable）之標的？ 

肆、AI 作品之著作人為何？  

伍、AI「侵害」著作權所衍生之民事法律

責任？ 

陸、對臺灣相關法制之啟示 

柒、結 論 

  

 

 

壹、 前 言 

隨著Open AI公司1於2022年11月發

表Chat GPT（Chat Generative Pro-trained 

Transformer, Chat GPT）2聊天機器人開

始，短短不到一週使用者即超過 100

萬 ， 3 更 是 掀 起 全 球 一 片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狂潮，甚至

引發Chat GPT是否即將接管人類工作而

導致大量失業之恐慌。4 

雖然，AI的使用於可預見的未來

內，將大幅提高人類的工作效率，但不

論其與人類共同協作的「作品」──例

如Chat GPT與使用者數次對話後最終產

製出的回覆（response）5，或是AI自行

產製出的「作品」，究竟是否可受到著作

權法保護（copyrightable）？若可，該著

作權人又歸屬於何人？又該「作品」若

有侵害其他著作權人之著作時，又應該

是何人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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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未來人類將面對之重大議題，亦是

本文關注重點。 

在篇章結構上，本文將先對AI作梗

概性簡介。接著，鑒於美國為世界發展

AI之領先國家，其法制與實務運作均較

臺灣先進與完備，故本文將簡述美國法

上著作權要件，再以此為基礎討論AI作

品於適用上之前揭解釋疑義。最後，本

文將初步探討此等議題日後於臺灣發生

時可能之解決方向，俾供日後研究者作

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貳、 何謂人工智慧？ 

在討論人工智慧所產製出的作品是

否可以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而享有著作權

之前，吾人必須先對人工智慧給出定

義。關此，學界與實務界對人工智慧之

內涵見解互有出入，本文將人工智慧定

義為「一系列用以模擬某些生物使用機

械之認知的技術（ techniques）或指令

（instructions）」（a set of techniques or 

instructions that are aimed to simulate 

some aspects of biological cognition using 

machines）。6 

從人工智慧發展的歷史軌跡觀察，

一 開 始 電 腦 科 學 家 是 以 抽 象 符 號

（ abstract symbols ） 搭 配 邏 輯 推 理

（logical reasoning）混合方式模擬人類

思考與推理過程，讓電腦或機器人能完

成通過迷宮等簡易任務。7但由於當時電

腦技術成本高昂與運算複雜性，因此進

展相當緩慢。 

一 直 到 了 機 器 學 習 （ machine 

learning）這項技術出現，人工智慧才可

以說是取得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8而機

器學習原理相當複雜，大致說來是以演

算法（algorithm）讓人工智慧尋找出特

定任務（the specific task）的最佳解（the 

best way），無須再像先前必須「事前」

以特定指令編制電腦程式，才能讓人工

智慧完成特定任務。9 

參、 AI產製的作品是否為

著 作 權 法 保 護

（copyrightable）之標

的？ 

簡單來說，美國近期實務見解傾向

於「視人類是否參與『創造』過程而定」。

理論上，如果人類參與作品的創造──

構思（conception）與固著（fixation）─

─程度越低，則該作品越難受到著作權

法保護。10換言之，著作權法要求作品必

須 是 由 人 類 心 智 所 發 想 創 造

（conceived），接著將之表達、固著於有

形媒介上 （ executed into a fixed and 

tangible expression）。11 

美國著作權局對此疑義也有相關闡

釋。該局在美國著作權辦公室實務彙編

（ Compendium of the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中表示：「本局不會接

受由機器所產製，或僅由隨機地、自動

地機械程序運作而未摻有任何創意或人



 

月旦律評．No.19．2023.10 誰說法治 105

類作者介入之作品的註冊申請」。12 

舉例而言，如果一名畫家養的貓在

畫室中打翻一罐油漆，油漆不慎潑灑於

畫布上，畫家並不能因此主張自己擁有

這幅畫的著作權。理由是，在整個過程

中，畫家並未參與任何創作的過程。然

而，倘若畫家將小油漆罐綁在繩子上，

讓貓自由玩弄繩索，讓油漆潑灑在畫布

上形成畫作，此時畫家就較有可能對該

幅畫作主張著作權，因為畫家雖然創造

了一個機制讓油漆可以隨機地潑灑在畫

布上，但畫家在整個過程中可以控制何

時開始、何時結束，甚至可以捨棄不符

合他創作目的的成品。13 

就此而論，生成式AI（generative AI）

所產生的「作品」很有可能基於下列三

點原因而被認為無法受有著作權之保

護：14 

（一）在生成式AI是隨機式產生「資

料」的情形，可能被判定因為欠缺人類

作者創造性活動的參與而無法取得著作

權； 

（二）生成式AI「作品」的「表達」

一定要是人類所設計與創作的，縱使機

器或是演算法產出表達的形式；15 

（三）如果生成式AI作品僅由AI所

發想創造概念的「表達」，則很有可能會 

被判定沒有人類作者（human author）。 

附帶一提，也有人主張應該賦予著

作權給予AI──因為它們是具有創造性

機器（Creativity Machine）。例如，美國

AI程式設計師Stephen Thaler曾兩度向美

國著作權辦公室申請核發著作權給創作

畫作”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

AI，但兩次都被該辦公室以「沒有人類

作者就沒有著作權」（no human author 

means no copyright）為由加以拒絕。16、17 

肆、 AI作品之著作人為何？  

首先要澄清的是，此處所討論者乃

依照前面論述可以取得著作權之有AI參

與的作品。易言之，如果僅是單純由AI

依照預設的程式指令或隨機所產製的

「作品」，承前所述，自然無法取得著作

權保護，自然不用決定AI作品之著作權

歸屬問題，合先敘明。 

依照美國目前學界理論見解，此處

大抵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發展出

AI的公司組織藉由AI直接創造出作品之

情 形 。 此 處 有 學 說 主 張 代 理 人 說

（Agent-Principal）來架構著作權歸屬與

侵權行為責任；18第二，由購買AI的消

費者藉由AI創造出作品之情形。此時，

學者另有主張消費產品說（Consumer 

Product）作為著作權歸屬與侵權行為責

任基礎。茲分述如下： 

一、 發展AI之公司組織藉AI創造
作品之情形：代理人說 

首先，本文先簡介美國代理之法律

關係內容。依照美國代理彙編第三版第

1.01條規定，代理（Agency）簡單來說

就是本人（Principal）同意代理人（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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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自己，並在自己的指示、控制下行

動；而代理人也同意在本人指示下，為

本人而行動。19代理人有權利為達成本人

目的而代理本人行動。20代理的法律關係

也 將 使 代 理 人 對 本 人 產 生 受 託 義 務

（Fiduciary Duty）。 

此外，從侵權行為的角度觀察，當

代理人的行為在授權範圍內損害第三人

時 ， 若 代 理 人 的 行 為 構 成 侵 權 行 為

（tortious），抑或本人對選任、監督代理

人有過失時，本人對於代理人所施加於

第三人之損害必須負責。21又從代理行為

成果歸屬而言，本人基於代理法律關係

可以享受代理之成果。22 

原則上，在美國法下只有自然人可

以擔任代理人，但美國許多州相關法令

在特定情形下，例外地允許法人可以擔

任代理人。例如，加州公司法第1505條

允許公司在符合法令要求下擔任送達代

理人，即為適例。23 

從這個法規例外的規範邏輯出發，

代理人說主張AI其實也可以比照援引而

成為代理人。條件是，如果AI可以由自

然人掌控的話，則可以將AI視為事實上

代理人（de-facto agent），進而適用前述

代理法理令控制AI之自然人取得著作

權。24 

此外，所謂的控制，意指給予AI指

令、程式與目標。若是藉由給予AI回饋

（feedback）來達成控制最終作品之目的

者，也可以算是控制者。甚至，控制者

也可以憑藉限縮AI僅能接觸特定的機器

或電腦，來達成控制的目的。25 

更進一步來說，既然創造出AI的公

司組織才是代理關係中的本人，而AI是

事實上代理人，則代理人所創造出的作

品著作權，將自動歸屬於本人。26 

二、 購買AI之消費者藉AI創造作
品之情形：消費產品說 

所謂消費產品，依據美國消費產品

安全法第2052條第5項定義，意指「任何

此處所指物品或零件，被生產或銷售（i）

為了銷售給消費者在永久或零時家戶或

居所、學校使用……（ii）為了個人使用、

消費或享受……」。27因此，AI可以成為

此條文下所指公司組織所創造並銷售給

終端使用者（end-user）的消費產品。 

再者，代理人說無法適用於此處AI

構成消費產品進而創造出作品之情形。

理由是，創造出AI的公司組織於銷售AI

後，就對AI喪失控制權。因此，依照消

費產品說見解，AI所創造出的作品之著

作權，理論上應歸屬於AI終端使用者。28 

例如，美國有一家稱為自動化洞見

（Automated Insights）公司銷售使用自

然語言生成技術的AI，該AI可以幫助消

費者生成「人類聲音之敘述」（human- 

sounding narratives）。29由於購買此AI的

消費者需要輸入大量資料訓練與教導

AI，AI才能順利轉換資料成為人類聲音

之敘述，並且消費者可以控制AI輸出結

果。因此，此AI所產出的人類聲音敘述

作品著作權應歸屬於消費者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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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AI「侵害」著作權所衍生

之民事法律責任？ 

依據美國著作權法第501條（a）項

規定，當有人侵害著作權人基於著作權

享有的獨占性權利時，就會構成著作權

侵害（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30 

從要件上分析，要主張著作權遭侵

害請求損害賠償，原告必須證明： 31    

一、原告是否有有效的著作權（ownership 

of a valid copyright）；二、被告重製原告

系爭作品中原創性構成元素（copying of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work that are 

original）。對於第一項要件「有效著作

權 」， 通 常 著 作 權 登 記 證 （ copyrigh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即可作為表面證

據（prima facie evidence），用以證明擁

有有效著作權 。 

實務上，訴訟勝敗關鍵往往在第二

個要件之證明。第二個要件可以再細分

為 ： 一 、 被 告 確 實 抄 襲 原 告 作 品

（copying）；二、兩件作品間具有實質相

似性。當然，在證明「被告確實抄襲原

告作品」要件上，可以「直接證據」（direct 

evidence ） 或 「 間 接 證 據 」（ indirect 

evidence）證明之。直接證據如有監視攝

影畫面直接拍攝被告重製過程，不過實

務上存在可能性微乎其微；間接證據則

是探究被告在創作作品其間是否有接觸

過原告系爭作品之事實，以及兩件作品

間是否近似（probative similarity），以決

定被告究竟有無重製原告作品。而所謂

實質相似性，係指被告作品與系爭作品

間具有「重大的」類似性，其類似程度

已 達 於 「 不 公 平 程 度 」（ an unfair 

degree）。 

然而，美國著作權法並未解決AI侵

害著作權之議題。因為AI並未具有法人

格，所以根本無法成為請求損害賠償或

其他救濟之訴訟當事人。32因此，當AI

在重製其他有著作權之作品全部或部分

時，被侵害著作權之著作人是否可以求

償？若可，究竟向何人求償？成為亟待

解決之難題。 

循著前述代理人說與消費產品說兩

種立場作為出發點，也可以分成下列兩

種看法： 

一、 代理人說：本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 

從代理人說出發，依照雇主負責原

則（respondeat superior principle）──

此處指如果代理人行為屬於代理範圍之

內時，本人就必須為代理人行為負責

──33如前所述，創造AI的公司組織既然

身為代理關係之本人，則理論上就需要

為事實上代理人AI侵害著作權負責。 

從要件上而言，依照美國法院實務

見解，法院在決定本人是否需要為代理

人行為負責時，會審酌兩項要件：一、

本人是否可以控制代理人；二、本人是

否直接獲有財務上利益。34 

若AI作品侵害著作權案例滿足此兩

項要件時，美國法院會傾向於肯定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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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公司需要負擔侵害著作權之民事法

律責任。理由是，首先創造AI的公司可

以控制AI如何生成與生成內容──例

如，如果該公司不喜歡AI生成的文章或

圖像，可以直接修改指令達到想要的目

標。而該公司當然可以因為AI生成的作

品而直接受有財務上利益。因此，創造

AI的公司當然需要為AI侵害他人著作權

負擔責任。35 

例如，A公司為了出版插畫童書，

乃由程式工程師輸入數千張受著作權保

護的貓圖片，透過機器學習讓AI辨識貓

的特徵，進而生成一張獨一無二的貓圖

案。此處，A公司程式工程師參與控制

並決定輸入的貓圖片為何，所以整個過

程中，A公司程式工程師（人類）有參

與其中，生成過程並非隨機，因此該貓

圖案應該可以取得著作權。又由於此處

程式工程師的創作屬於受雇人著作，而

A公司通常會與受雇人約定著作權歸屬

於僱用人，因此著作權人通常會歸屬於

A公司。另外，A公司由於可以控制AI

生成內容，而且直接因為出版貓圖案而

獲得財務利益。承前所述，A公司應該

對AI所生成貓圖案衍生之侵權行為，依

照代理人說負責。 

二、 消費產品說：AI生產者是否
負責？ 

在AI成為被終端消費者購買之消費

產品情形，AI所生成之作品倘若涉及侵

權行為時，究竟是應由何人負責？相較

於前述AI生產者之侵權責任，此一議題

誠較為複雜。 

原則上，美國法院目前多數見解認

為產品或機器是設定驅動者（people who 

set products and machines into motion）的

手腳之延伸，因此應由設定者來負擔產

品或機器所衍生的侵權行為責任。36但

AI的誕生使得此一見解開始複雜化──

因為AI生成的作品倘若侵權，似乎可以

看作是AI生產者與訓練、教導AI之終端

使用者所共同導致者。37 

目前為止，美國法院傾向認定能控

制AI者必須對損害負起全責。38舉例來

說，自動化洞見公司所出售的人類聲音

敘述AI倘若由消費者購入後，輸入他人

語文著作而產生人類語音，涉及侵害他

人語文著作時，則由於消費者可以決定

是否輸入該有著作權語文著作、輸入內

容多寡、如何調整內容、是否取用該AI

生成語音，有完全控制權。因此，美國

法院理論上應該傾向認定由消費者負起

侵害著作權之責任。39 

陸、 對臺灣相關法制之啟示 

行政機關方面，早在2018年4月20

日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即作成電子郵件

1070420行政函釋指出：「……按我國著

作權法第10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

時享有著作權；另第33條規定，法人為

著作人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

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換言之，著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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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為權利義務主體的

情形下，其所為的創作始有可能受到著

作權的保護。據了解，AI（人工智慧）

是指由人類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

的智慧成果，由於AI並非自然人或法

人，其創作完成之智慧成果，非屬著作

權法保護的著作，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

權。但若其實驗成果係由自然人或法人

具有創作的參與，機器人分析僅是單純

機械式的被操作，則該成果之表達的著

作權由該自然人或法人享有。」40對此，

學者馮震宇教授即撰文指出智財局見解

雖未區別強AI與弱AI，但實與國際間通

說類似。41 

至於法院實務見解部分，截至本文

完稿目前為止，臺灣法院有關人工智慧

作品之著作權與侵權相關判決並不多

見。42例如，近期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

民公訴字第4號民事判決：「……在上述

的規定架構下，一項著作物會沒有著作

權，主要只有以下幾種可能：……4.非

自然人創作的著作，非自然人包括：動

物或『人工智慧』（按：括號為作者所

加），因不具備法人格，其所創作的著作

物也無法產生著作權而有所權利歸屬。」

此則判決智財法院似乎並未意識到：究

竟人類是否有參與、控制人工智慧創

作？抑或僅是人工智慧隨機式生成作

品？並進而以此作為區別標準，其結論

似過於輕率。 

柒、 結 論 

由於近期Chat GPT應用浪潮席捲全

球，生成式AI未來前景可期，與此同時

也帶來了諸多著作權相關議題──例

如，應用AI生成相關音樂、語文、圖形

等作品時，究竟該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權

法之保護？若可，則著作權應歸屬於何

人？又該著作若涉及侵權時，應由何人

負起民事責任？ 

美國是世界頂尖科技強國之一，對

於前述著作權法議題研究與拓展，均較

臺灣先進與深入，值得臺灣借鑑。對此

等議題，美國近期實務見解傾向於「視

人類是否參與『創造』過程而定」，亦即

人類參與作品創作之程度越深，越有可

能被認為可以取得著作權。若是單純由

AI機械式、隨機生成，人類對於生成內

容無法控制者，則取得著作權可能性越

低。此亦為美國著作權辦公室之見解。 

另外，若依據前面論述取得著作權

時，該著作權又應歸屬於誰？此處，依

據學說見解，可以區分為兩種情形：第

一，發展AI之公司組織藉AI創造作品之

情形。此處，依據代理人說見解，因為

發展AI之公司可以控制AI，故可將AI視

為是發展AI公司之代理人，該公司則是

本人，藉此將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於本人。 

第二，在購買AI之終端消費者藉AI

創造作品之情形。此處，消費產品說主

張此種情形由於發展AI之公司已經喪失

對AI之控制，反倒是終端消費者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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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產出，故可將之歸屬於終端消費者。 

至於，若AI產出之作品侵害他人著

作權時，侵權行為責任應由何人承擔之

問題，亦端視是由發展AI作品取得著作

權，抑或是由AI終端消費者取得著作權

而有不同。若是前者情形，則由於本人

即AI發展公司可以控制AI生成內容，依

照雇主負責原則，應由本人負擔責任。

美國法院此處審酌重點會置於：一、本

人是否可以控制代理人；二、本人是否

直接獲有財務上利益。 

但若是由AI終端消費者取得著作權

之情形，目前為止美國法院傾向認定能

控制AI者必須對損害負起全責。職是，

AI生產者原則上無庸負擔任何責任。例

外地，倘若AI生產者積極鼓勵消費者使

用AI侵害著作權時，就必須要例外負起

次順位責任。 

反觀臺灣目前相關法制與研究，尚

處於萌芽階段，亟待學說與實務灌溉滋

養。臺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雖有表達出

類似前述美國實務與學說關於AI作品是

否受著作權保護見解，但論述內容與深

度嚴重不足。臺灣法院實務見解方面，

關於AI作品著作權與侵權責任之歸屬，

鮮少有判決觸及於此。近期智慧財產法

院107年度民公訴字第4號民事判決，僅

直觀地以AI並不具備法人格，故其所創

造之作品當然無法取得著作權。此見解

嚴重忽略發展AI之公司組織與終端消費

者取得著作權之可能，更無法藉由賦予

著作權激勵創作之經濟面向思考，足見

臺灣於此尚有很長遠的路要走！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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